
行政权力事项实施清单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

1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2 基本编码

3 实施编码

4 事项名称
主项名称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

子项名称

5 实施主体 平果县气象局

6
实施主体
性质

法定机关

7 承办机构 平果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

8 联办机构 无

9 办理地点 平果县政务服务中心气象局窗口

10 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5:00-17:30 （冬）14:30-17:00（夏）

11
咨询及
监督电话

咨询电话 15907762890（县气象局政务服务窗口电话）

监督电话 0776-5889129（县政务服务中心监督电话）

12 设定依据

1.【行政法规】《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国务院、中央军委令第 371号）

第三十三条“进行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必须经设区的市

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会同有关部门批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

制定。”

2.《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
52号）附件 2《国务院决定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一）下放管理层

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第 79项“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

批”。下放后实施机关：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

3.【规章】《施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 9号）第十三条“施放

气球活动实行许可制度。施放气球单位施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 5
天、施放系留气球至少提前 3天向施放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气象主管机构

或者其委托的县级气象主管机构（以下简称许可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

求如实填写《施放气球作业申报表》，提供《施放气球资质证》原件及复

印件等材料。”



13 实施对象 事业单位、企业

14 行使层级 此事项属于自治区级、市级、县级管理

15 权限划分

根据《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进行升放无人

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必须经设区的市级以上气象主管机

构会同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

〔2012〕52 号）：

（一）设区的市气象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升放

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

（二）县气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升放无人驾驶自

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

16 行使内容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

17 通办范围 无。

18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

时限
2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

时限
1 个工作日。

19 实施条件

根据《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第三十九条、《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2004 年 12 月 16 日中国气象局令第 9 号公布 2005 年 2 月 1 日起施

行）第五、六、十七、十八条规定，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

气球活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升放气球活动必须是在依法划定的机场范围和机场净空保

护区域外、不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区域内进行；

（二）从事施放气球活动，应当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严格执行

国家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和规程；

（三）升放气球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证（施放气球资质证）；

（四）升放气球必须符合下列安全要求：

1.储运气体及充灌、回收气球必须严格遵守消防、危险化学品安

全使用管理等有关规定；

2.升放气球的地点应当与高大建筑物、树木、架空电线、通信线

和其他障碍物保持安全的距离，避免碰撞、摩擦和缠绕等；

3.在升放气球的球体或者附属物上必须设置识别标志；

4.升放气球必须符合适宜的气象条件；

5.系留气球升放的高度不得高于地面 150 米，但是低于距其水平

距离 50 米范围内建筑物顶部的除外；

6.升放系留气球必须确保系留牢固；

（五）升放现场应当有预防和处理意外情况的专人值守。



20 申请材料

根据《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十三、十八条规定，申请升放无人

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升放气球活动申请表》；

（二）《施放气球资质证》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三）安全技术人员名单及相关身份证明（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21
特殊环节
（含中介服

务）

环节名称 气球施放场地现场实地核查

办结时限 1 个工作日。

22
审查方式
及标准

一、审查方式：书面审查。标准如下：

（一）申请书（表）的审查标准

1.申请人应如实填写各项内容，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

责，不得虚构、伪造或编造事实；

2.文书应使用钢笔和能够长期保持字迹的墨水填写或打印，做到

字迹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整洁，不得涂改。文书设定的栏目，应逐

项填写完整、准确；

3.申请材料中的表格应使用国际标准A4或A3型纸对开正面印制；

4.相关申请表格应由申请相对人、申请单位填写并本人签名、加

盖单位公章，没有单位印章的，应由其单位负责人签名。

（二）证明文件等复印件的审查标准

1.其他各项提交的材料应使用国际标准 A4 型纸打印、复印或按照

A4型纸的规格装订；

2.“证明文件”、“身份证复印件”等均为复印件，经申请人签名

确认并注明日期，受理人员应现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3.申请个人或单位提供的材料应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

二、审查方式：实地核查。标准如下

按照《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现场实地核验。

具体如下：施放气球必须符合下列安全要求：

(一)储运气体及充灌、回收气球必须严格遵守消防、危险化学品安

全使用管理等有关规定；

(二)施放气球的地点应当与高大建筑物、树木、架空电线、通信线

和其他障碍物保持安全的距离，避免碰撞、摩擦和缠绕等；

(三)在施放气球的球体或者附属物上必须设置识别标志；

(四)施放气球必须符合适宜的气象条件；

(五)系留气球升放的高度不得高于地面 150米，但是低于距其水平

距离 50米范围内建筑物顶部的除外；

(六)施放系留气球必须确保系留牢固；

(七)施放系留气球必须加装快速放气装置。



23 办理流程 详见附件 1。

24 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25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26 结果名称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气象行政许可决定书

27 结果样本 详见附件 4。

28 办件类型 承诺件。

29 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

30 预约办理 可预约（电话预约）

31 网上支付 无

32 物流快递 自取。

33 运行系统 自治区政务服务通用软件系统

34
常见问题
及注意事

项

施放气球单位施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 5天、施放系留气球至

少提前 3 天向施放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气象主管机构或者其委托的县级

气象主管机构（以下简称许可机构）提出申请。

气球施放场地现场实地核查不超过 1个工作日。

申请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的单位必须持有气象主管

机构颁发的《施放气球资质证》。

35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

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查申请材料。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

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许可决定书，送达并信息公开；

不予许可的，送达不予许可决定书。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

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36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材料不予受理、许可的；

2.不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性告

知申请人必须补交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37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附件：1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单位活动审批流程图

2.申请材料目录

3.《施放气球资质证申请表》（空白）

4.气象局行政许可决定书（图片）

风险点
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5

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

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

查不严格、不公正

高

1.严格按照《行政许可

法》、《通用航空飞行管

制条例》等有关要求执

行；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

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

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处务会

研究报局长办公会审

定。

政务服务窗口首问责

任人

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

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

行严格审核

低
政策法规科负责人或

授权审批人

现场审核环节：对特定关

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

定进行严格审核

中
施放现场实地核查经

办人家

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

把关
中

政策法规科负责人或

授权审批人

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

项，不按照规定审议，受

他人请托，打招呼或产生

影响审批公正性的行为

高 各环节有关人员



附件 1

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活动审批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 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1 个工作日）

申请人

提交申请资料

作出不予受

理决定，并当

场告知向有

关单位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负

责人对申请当场

审查作出处理

一次性告知

申请人补正

的全部内容

不属于本
部门职权
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
齐全、不符
合法定形式

局审批部门提出审查意见（0.5
个工作日）

局负责人作出同意或不予同意决定

（0.5个工作日）

制作决定文件,服务窗口通知

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

（限 1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当场决定受理

现场核查 1个工作

日（不计入承诺办

结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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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材料目录
序

号
申请材料名称 申请材料依据

材料类型（原

件/复印件）

是否需

电子材料
份数 规格 必要性及描述 来源渠道

签名签章

要求
备注

1
《升放气球活动

申请表》

根据《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第十三、十八条规定
原件 是 1份 A4纸 必要

申请人

自备
本人签名

2

《施放气球资质

证》原件或复印

件（加盖单位公

章）

根据《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第十三、十八条规定

复印件

（原件备查）
是 1份 A4纸 必要

气象行政主

管部门核发

加盖“与原

件无异”章

3

安全技术人员名

单及相关身份证

明（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劳动

合同原件及复印

件）

根据《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第十三、十八条规定

复印件

（原件备查）
是 1份 A4纸 必要

公安行政主

管部门核发、

申请人

自备

加盖“与原

件无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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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升 放 气 球 活 动 申 请 表
申 请 人

（ 盖 章 ）
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气球类型 升放数量

气球用途

气 球 识 别 标 志

升 放 的 最 大 高 度

预计飘移方向 预计上升速度

升 放 地 点

计 划 回 收 区

预 计 升 放 时 间
年 月 日

预计回收（结束）时间
年 月 日

气 球 升 放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联 系 人 联系方式

安全技术人员姓名及身份

证号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号、

气体运输车辆车牌号及危

险货物道路运输证号

升放环境

勘察结果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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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气象行政许可决定书样本


